附件4

预算单位银行账户资金管理业务授权书

XX（各开户机构具体名称）：

为进一步加强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及资金安全管理，本单位授权贵行：自动提取本单位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及余额信息，发送给“湖南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并按系统设定的程序，在本单位未按时网上电子对账时，启动银行账户暂停支付功能。授权的银行账户共   个。

1、户名：       ，开户行：      ，账号：        ；

2、户名：       ，开户行：      ，账号：        ；

……

本授权书自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至本单位在贵行开设的上述账户撤销之日止。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